
合格投资者风险揭示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雏菊机构（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私募基金管理暂行条例》

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则，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公司向投资者提供的产品或相关服务,适用本办法、本公司其他业

务规则及相关行业自律组织有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规定。

本公司可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具体产品或服务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指

引。严格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坚持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

第三条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实施不能取代投资者本人的投资判断，也不会

降低产品或服务的固有风险，相应的投资风险、履约责任以及费用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第四条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包括以下内容：

（一）了解投资者的相关情况并评估其风险承受能力；

（二）了解拟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

（三）向投资者提供与其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或服务，并进行持续跟

踪和管理；

（四）提供产品或服务前，向投资者介绍产品或服务的内容、性质、特点、

业务规则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者教育；

（五）揭示产品或服务的风险，与合格投资者签署《风险揭示书》。

第五条 本公司可对参与的投资者设置准入条件。投资者准入条件包括但不

限于财务状况、证券投资知识水平、投资经验等方面的要求。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度对投资者准入条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本公司的投资者按照财务状况、证券投资知识水平、投资经验、风

险承受能力等情况，成为合格投资者

第七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度和本公司业务规则另有规定外，公司

向投资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应当履行以下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

（一）对于投资者，应当全面履行本办法规定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



（二）对于本办法投资者，应当履行揭示产品或服务的风险、与合格投资者

签署《风险揭示书》；

第八条 投资者要求公司提供产品或服务，公司认为该产品或服务超出投资

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应当向投资者警示风险。

对于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公司业务规则规定的产品或服务准入条

件的投资者，公司应当拒绝为其提供相应产品或服务。

第九条 公司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公司的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制度。

第十条 本公司对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职责进行指导、协调、服务和监督，

引导公司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本公司开展投资者教育和风险揭示，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第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私募基金

管理暂行条例》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则执行。

第十三条 本规定的解释权归雏菊机构。雏菊机构有权因需做出调整或修

订。

第十四条 本制度经雏菊机构董事会批准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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